燕赵镇2025年度涉企行政检查计划

为进一步优化营商环境，规范涉企行政检查行为，切实减轻我乡企业负担，促进企业健康发展，根据国务院办公厅《关于严格规范涉企行政检查的意见》以及上级有关文件精神，结合我镇实际，制定本计划。
一、检查原则
1. 依法依规：所有行政检查严格依照法律法规和规章规定的权限、程序进行，杜绝随意检查、越权检查。
2. 减少频次：除涉及国家安全、公共安全、食品药品安全、安全生产、环境保护等直接涉及人民生命财产安全的事项外，严格控制对企业的检查次数，避免重复检查。
3. 规范行为：严格遵守相关规定，严禁逐利检查、干扰企业正常生产经营、任性处罚企业、下达检查指标、变相检查等行为，严禁未取得执法证件的人员实施行政检查 。
二、检查对象
燕赵镇辖区内各类企业、个体工商户以及其他市场主体。
三、检查事项及时间安排
环保大气污染防治检查
 检查依据：《河北省大气污染防治条例》（2021年9月29日修正）第八十七条 、对本辖区有关企业履行大气污染防治职责的情况进行监督检查。
检查频次：每半年一次
具体时间：6月 ，12月
检查内容：是否露天焚烧秸秆、落叶、枯草等产生烟尘污染的行为，是否落实大气污染防治条例等。
民族事务状况检查
检查依据：《河北省清真食品管理条例》（1999年11月29日公布）第十七条第（一）（二）（三）（四）（六）（七）（八）项按照职责对本行政区域或者管理区域内生产经营单位或超市等主体进行，售卖清真食品状况的监督检查，并协助上级部门监督管理职责。
检查频次：每半年一次
具体时间：6月、12月
检查内容：生产或仅供单位是否落实《河北省清真食品管理条例》情况、是否存在未按照要求生产或经营销售清真食品的情况等。
四、检查方式
1. 实地检查：执法人员深入企业生产经营场所，查看现场情况，查阅相关资料、台账等。
[bookmark: _GoBack]2. 联合检查：多个行政执法机关对同一企业提出检查计划的，由乡政府协调，明确一个牵头单位，实行联合检查，避免对企业的多头检查和重复检查。
六、工作要求
1. 严格执行计划：乡镇执法部门要严格按照本计划开展涉企行政检查，不得擅自增加检查频次和检查事项。如遇特殊情况确需调整的，需提前报镇政府批准。
2. 落实检查制度：认真落实“双随机”制度、执法检查批准、登记、出示《行政检查通知书》、检查记录和检查结果书面报告制度，确保检查过程规范、透明。
3. 加强监督考核：镇政府将加强对涉企行政检查工作的监督考核，对违反规定、滥用职权、徇私舞弊的单位和个人，依法依规严肃处理。
4. 及时反馈备案：各执法部门在检查结束后，要及时将检查情况进行总结，并在规定时间内向镇政府和上级主管部门反馈备案。对检查中发现的问题，要督促企业及时整改，并跟踪整改落实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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